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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委員會  

 
跟進行動一覽表  

(截至 2005年 3月 16日 ) 
 
 

事項  會議日期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1. 在東南九龍興建一座體育館及

其他體育設施  
 

2003年 1月 15日  
 

 

政府當局須提供有關工程計劃的詳

細建議。  
 

尚待回應。  
 

 
2.  就創意工業進行的顧問研究  

 
2003年 6月 13日  政府當局須提交其就創意工業進行

的顧問研究的報告。  
 

尚待回應。  
 

3.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就 行 政 長 官

2004年施政報告舉行簡報會  
2004年 1月 9日  政府當局須提交 2004年施政報告第

57至 66段所述有關建立遍佈全社會
的政治網絡的推行計劃。  
 

尚待回應。  

4. 文物建築保護政策檢討  2004年 11月 9日  
 
 

政府當局須就陳偉業議員促請政府

擱置中區警署及域多利監獄發展項

目的招標程序而動議的議案，作出書

面回應。該議案獲事務委員會通過。

 

尚待回應。  

5.  添喜大廈事件：就樓宇的僭建物

所引致或涉及公用部分的法律

責任或申索，為有關樓宇業主提

供保障的措施  

2004年 11月 12日
 
 

政府當局須：  
 
(a) 在有關第三者風險保險的規例

擬稿提交立法會之前，就下列

事項向事務委員會作出匯報：  
 

添喜大廈事件進展報告

已在 2005年 1月 11日隨立
法會CB(2)615/04-05號文
件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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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i) 鑒於添喜大廈的業主立案
法團已遵照法庭在 1999年
作出的裁決，支付了本身

所須分擔的賠償款項，亦

即總賠償額的 15%，現在因
事 件 中 其 餘 4 名 被 告 破
產，而要該業主立案法團

負責支付原應由這些被告

承擔的賠償款項，從法律

角度而言是否恰當；  
 
(ii) 政 府 當 局 會 採 取 甚 麼 措

施，處理樓宇因存在僭建

物或沒有成立業主立案法

團而無法購得第三者風險

保險的問題；  
 
(iii) 會否考慮設立法定機構，

為那些存在僭建物或沒有

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樓宇

作出保險安排；及  
 

(b) 研究下列事項，並定期向事務
委員會提交進度報告：   
 
(i) 應否就業主立案法團須為

樓宇的公用部分承擔對第

三 者 的 法 律 責 任 設 定 上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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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ii) 應否設定民事申索上限；
及  

 
(iii) 應否設立鄭家富議員所建

議的樓宇補償援助基金。  
 
關於上文第 (i)及 (ii)項所提述的事
項，由於研究該等事項會涉及普通法

原則，因此民政事務局應與律政司共

同進行研究。  
 

 

6.  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發表的《傳

播媒介的侵犯私隱行為報告書》

及《侵犯私隱的民事責任報告

書》  
 

2005年 1月 14日  
 
 

政府當局須盡快向事務委員會匯報

其對該兩份法律改革委員會報告書

的立場。  
 

尚待回應。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5年 3月 16日  


